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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卫发〔2024〕36 号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2024 年乐清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

流感疫苗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直属各医疗卫生机构：

现将《2024 年乐清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目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2024 年 4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2024 年乐清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项目实施方案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流行性感冒（流感）最有效

的措施，可以显著降低受种者罹患流感及流感相关并发症的

风险。今年浙江省政府确定将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列

入民生实事项目。为保证我市此项工作进一步规范、高效、

有序开展，根据《2024 年全省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

目实施方案》（浙疾控函〔2024〕13 号）和《 2024 年温

州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目实施方案》（温卫发函

〔2024〕35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知情同意、愿接尽接”的原则，为重点人群提供一

次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服务，减少流感病毒在人群中传播，降

低流感疾病负担和病死率，提高重点人群的健康水平和生活

质量。

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目标人群为：居住在浙江

省内、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且无流感疫苗接种禁忌的老年人

（出生日期在 196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2024 年全市目标接种人数为 102379 人，各乡镇（街道）

目标任务数见附件。

二、工作内容

（一）疫苗计划

重点人群免费接种的流感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统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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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和供应，市疾控中心按照计划目标任务数有序供应至各

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乡镇（街道）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本辖区目标接种任务数，

组织实施预防接种工作。

（二）疫苗运输、储存和发放

本项目疫苗为专苗专用，要严格按照规范做好疫苗管理

工作。同时为保证疫苗质量，在疫苗运输、储存过程中，要

充分利用现有的免疫规划冷链系统发放疫苗，尽量缩短运输、

储存时间，确保疫苗运输的全过程冷链运输。

（三）疫苗接种及管理

1.免费接种对象资格认定

居住在浙江省内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出生日期在 196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老年人，本着“知情同意、愿接尽接”

的原则,在签订知情同意书后方可接种。

2.接种对象适应症认定

（1）接种对象具有下列情形者不予接种：

①对疫苗中成分过敏者；其他严重过敏体质者；

②曾患格林巴利综合征者；

③疫苗生产厂家的说明书中明确列出的禁忌症。

（2）急性发热、急性感染，慢性疾病急性发作的病人，

需待病愈后方可接种。

（3）接种对象具有下列情形者慎用：

①各类疾病的重症患者；

②健康状况不适者、禁忌症不易掌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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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种组织安排

我市 31 家各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接种门诊均为项目接种单位。目标人群按照属地管理的原

则可到就近的任何一家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流

感疫苗。对于体弱或行动不便老人，应由其近亲属陪同接种。

各接种单位要按照《疫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

范（2023 版）》和《2024 年度温州市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目实施技术方案》（温疾办通〔2024〕

11 号）等要求做好预检、留观和三查七对一验证等，为符合

条件的目标人群提供高质量接种服务。同时合理安排接种时

间，尽可能与儿童预防接种错时接种。此外严禁使用非全市

统一采购供应的疫苗，若因此造成不良后果将依法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五）接种登记和信息上报

各接种门诊统一使用浙江省免疫规划智慧服务信息系

统采集接种对象的疫苗接种信息，信息采集要求及时、完整、

准确。市疾控中心将在浙江省免疫规划智慧服务信息系统中

实时监测疫苗接种情况，并于接种期间每周向温州市疾控中

心进行周报告。

（六）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

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 年版）》、《全国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及省、市相关要求，对免费接

种流感疫苗后发生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进行报告、调查、

诊断及处置。确定乐清市人民医院、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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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乐清市第五人民医院为我市接诊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的定点医院。

三、时间进度安排

1.2024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目标人群的调查摸底；

2.2024 年 6 月 25 日前，市疾控中心、各乡镇（街道）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做好宣传发动、接种人员培

训、物资准备，全面落实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前各项准备工作；

3.2024 年 10 月 15 日前，接种任务完成率达到 50%；

4.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接种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

并做好相关工作的总结上报。           

四、职责分工

（一）市卫健局负责全市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组织协调

工作，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辖区接种单位和接诊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定点医院的认定，组织开展流感疫苗接

种的宣传、培训和实施接种工作，统筹安排好流感疫苗和其

他疫苗的接种工作，确保接种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疫苗的储运、供应、调

配，做好项目宣传、技术培训与指导、疫苗接种信息监测、

相关信息统计上报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报告、调查、

处置等工作。

（三）各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辖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摸底、宣传发动、人员组

织、疫苗接种、数据录入和上报、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

报告、参与调查处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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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人民医院，市第二、第三、第五人民医院作为

接诊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的定点医院，要开启绿色通

道，明确专门团队和负责人，负责诊治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疑似严重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卫生健康局要在市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协调有关部门，周密部署，组织实施好流感疫苗免

费接种项目，加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技术

指导。各项目参与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民生项目扩面的任务

艰巨性，认真总结以往项目实施的经验和做法，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项目有序实施。

（二）落实经费保障。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按照

目标接种任务数，将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服务计入购

买服务工作当量，实施绩效管理。

（三）认真部署实施。各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要充分估计流感疫苗需求数量和其他不确定因

素，认真周密部署，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加强与当地政

府的沟通联系，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基层政府组织作用，

切实做好目标人群的摸排和组织动员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

人员“愿接尽接”。市疾控中心组织开展对各接种点工作人员

的全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我市流感疫苗接种的政策、流感

疫苗接种注意事项、接种点管理要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处理、信息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内容。

（四）广泛宣传发动。市疾控中心和各接种单位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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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开展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宣传工作，制作

印刷宣传折页、海报等宣传品，通过健康教育网络发放到各

接种门诊、村（居）委会，并充分发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网

络优势，开展重点人群点对点宣传告知，确保民生实事项目

家喻户晓。

（五）强化督导检查。采取定点督导和巡回督导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项目督导检查，重点督查接种门诊设置、工作流

程、人员资质、疫苗管理、经费使用、现场接种等情况，并

将项目工作纳入 2024 年对各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 

（六）做好资料收集和评估总结。各单位要做好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资料收集，内容包括感人故事、亮点工作、送温

暖画面及百姓满意等方面。市疾控中心负责 2024 年全市重

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包括流感疫

苗接种成本效益评价、流感疫苗接种安全性等评价，并做好

全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评估总结。

项目联系人：吐尼沙古丽·买合木提（市疾控中心），电

话：61886832，邮箱：yqepi@126.com。

附件：乐清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目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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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乐清市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项目任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目标任务数（人）

1 乐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596
2 城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04
3 城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66
4 盐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97
5 翁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994
6 白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79
7 石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675
8 天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32
9 柳市中心卫生院 10140
10 柳市镇象阳卫生院 2797
11 柳市镇七里港卫生院 2040
12 柳市镇黄华卫生院 3294
13 北白象中心卫生院 9425
14 磐石镇卫生院 1432
15 虹桥中心卫生院 9280
16 蒲岐镇卫生院 2772
17 南岳镇卫生院 1889
18 淡溪中心卫生院 2217
19 淡溪镇四都卫生院 1080
20 清江中心卫生院 3005
21 南塘镇卫生院 1992
22 芙蓉中心卫生院 3478
23 岭底乡卫生院 935
24 雁荡中心卫生院 4527
25 大荆镇卫生院 5875
26 大荆镇镇安卫生院 1032
27 大荆镇双峰卫生院 1779
28 湖雾镇卫生院 1575
29 仙溪中心卫生院 2388
30 智仁乡卫生院 1425
31 龙西乡卫生院 759

合计 10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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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6 日印发


